
金門航空站 108年度「飛航安全宣導週」寫生比賽辦法 

一、 依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08 年 5 月 3 日站務場字第 1085010696

號函辦理。 

二、 活動目的：希望透過飛航安全宣導寫生比賽活動，向社會大眾及

學生宣導飛航安全觀念，使航機飛安零事故，確保旅客生命財產

之安全。 

三、 參賽作品規格： 

（一） 畫紙統一由主辦單位提供（請於比賽當日洽本站服務檯領

取），版面大小為四開圖畫紙（約 54公分×39 公分），作

品均不得裱裝。自備畫紙者，不予評審。 

（二） 畫具自備、畫材不拘；著色方式以水彩、彩色筆、色鉛筆

或蠟筆等，不限創作方式。 

四、 每人限參加一件(入選發現重複者，由承辦單位刪除)。 

五、 參加對象：由金門縣各國小推薦 3~9 名學生參加（原則 3 名，以

不超過 9 名為限，報名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六、 報名方式：由學校統一傳真報名(報名表如附表一)，請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前傳真至金門航空站航務組，傳

真號碼：323504，傳真後請電話確認（電話：320028）。 

七、 比賽時程： 

（一） 比賽日期及時間：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5 時整，請參賽學校承辦人帶領學生於 1 時 20 分前

至航空站服務檯完成報到。 

（二） 現場繳件時間：比賽當天下午 5 時截止。 

八、 比賽地點：本站西側航廈觀景窗前。 

九、 評分標準： 

（一） 主題表達（50%） 

（二） 版面設計（15%） 

（三） 創意構思（15%） 

（四） 色彩運用（10%） 

（五） 作工精緻（10%） 

十、 評比方式： 

（一） 由本站邀請壁報比賽參賽之國中學校推派之老師及尚義



機場駐站航空公司主管擔任評審，評比方式如附件評分表

（附表二）。 

（二） 評審日期及時間：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整，請各參賽學校評審老師於本站服務檯前集合，由服務

人員引導至展示地點評審（評審時間若異動，另以電話通

知）。請各參賽學校推派 1名老師擔任評審，並將評審名

單於 108年 10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傳真本站承

辦單位（附表三），傳真後請電話確認（電話：320028）。 

十一、 獎勵辦法： 取總分前 3 名及佳作獎數名。 

       第 1 名頒發郵政禮券 2500 元及獎狀 1 只 

       第 2 名頒發郵政禮券 1500 元及獎狀 1 只 

       第 3 名頒發郵政禮券 1000 元及獎狀 1 只 

       佳作者頒發獎品 1 份及獎狀 1 只 

十一、主辦單位聯絡人電話： 

      承辦單位（航務組）：林靖侖、電話： 313636 及 313633。 

十二、注意事項： 

    （一）參加學生之老師、家長憑本寫生比賽辦法公文將車輛停至

至本站之駐站單位停車場(如附圖一)停放，免收停車費。 

    （二）所有參賽作品均不退還參賽者，入選之作品著作權歸屬於

主辦單位，並供主辦單位展覽及宣導使用。 

（三）曾公開發表或抄襲之作品請勿參賽，經發現者，立即取消

比賽資格，若有違反著作權法者，請自行負責。 

（四）為維護比賽公平性，請帶隊老師及陪同家長勿幫參賽學生

潤筆。 

（五）得獎者名單及作品影像將公布於本站網站，得獎者名單並

函送各參賽學校轉知得獎者。 

（六）所有參賽作品將於本站展覽，藉以表揚及飛航安全宣導。 

十三、附註：本活動得視實際情形由主辦單位進行修正。 



 

                                              附表一 

金門航空站 108年度飛航安全宣導週寫生比賽報名表（實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 

比賽項目 飛航安全宣導週寫生比賽(國小) 

學校名稱  

學生姓名（1）  

緊急連絡人  連絡電話  

學生姓名（2）  

緊急連絡人  連絡電話  

學生姓名（3）  

緊急連絡人  連絡電話  

指導老師  聯絡電話  

------------------------------------------------------------ 

備註： 

一、 報名截止日期及時間：由學校統一傳真報名，請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星

期一）下午 5 時前傳真至金門航空站航務組，傳真號碼：323504，傳真後

請電話確認（電話：320028）。 

二、 比賽日期及時間：108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5 時整，

請參賽學校承辦人帶領學生於 1 時 20 分前至航空站服務檯完成報到。 

三、 報名人數原則 3 名，以不超過 9 名為限，報名表不敷使用時本表請自行影

印。 

四、 比賽及帶隊老師憑本寫生比賽辦法公文將車輛停至至本站之駐站單位停

車場(如附圖一)停放，免收停車費。 

 



                                              附表二 

金門航空站 108年度「飛航安全宣導週寫生比賽」評分表 

學校名稱：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日期： 

評分標準 百分比 評分 備考 

一、主題表達 50%   

二、版面設計 15%   

三、創意構思 15%   

四、色彩運用 10%   

五、作工精緻 10%   

總分：                                 評審簽名： 

 

說明： 

（一） 由本站邀請國中、小學校（壁報比賽及寫生比賽參賽學校）推

派之老師及尚義機場駐站航空公司主管擔任評審。 

（二） 評比結果，取總分前 3名及佳作數名，擇期頒發獎金、獎狀及

適當獎品以資獎勵，並邀請得獎者到站參觀，得獎名單並將公

佈於本站網站。 

 

 

                                                  金門航空站 

 

 

 

 



                 附表三 

 

金門航空站 108年度「飛航安全宣導比賽活動」推派評審名單 

 

學校 評審姓名 聯絡電話 備註 

    

說明： 

（一） 請各參賽學校推派 1名老師擔任評審，並將評審名單於 108年

10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傳真本站承辦單位，傳真號

碼： 323504（請於傳真後以電話確認，聯絡人：林靖侖、電

話： 313636及 313633）。 

（二） 評審日期：108 年 10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整，請各參賽

學校評審老師於本站服務檯前集合，由服務人員引導至展示地

點評審（評審時間若異動，另以電話通知）。 

（三） 評審老師憑本寫生比賽辦法公文將車輛停至至本站之駐站單

位停車場(如)停放，免收停車費。 

 

 

 



 

 

附圖一 


